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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9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4樓議室  

主    席：徐校長震魁                                          彙整及紀錄：林美雲 

出    席：如簽到表 

壹、上次會議指示及追蹤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檢討          上次會議日期：112年 7月 7日 

項次 事項內容 
結案 

列管或辦理情形 
是 否 

     

貳、主席報告及指示事項 

一、112學年度是我們學校脫胎換骨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113學年改招食品加工科，雖說該

科在職業類科及溪南地區上相對好招生，但在少子化衝擊下，是否能順利讓學生選讀仍

有很大的變數，而114學年又因生肖效應生源大幅減少，對我們而言更是艱巨的挑戰。

故在85週年校慶時借力使力的廣為宣傳食品加工科，也讓外界感受我們有心改變的契機。 

二、有關 85 週年校慶應速訂出日程、主軸、Logo 及 slogan，後續的配套才能呼應主軸並能

有系統化的籌備，才能達到行銷效果。請同仁共同發想，目前想到的主軸是「永續」，

永續包括環境、組織運作及學校發展，是本人的目標。 

三、宣傳食品加工科可從整理發展沿革著手，尋找農產製造科及食品工業科畢業校友在 85

週年校慶時回娘家，並透過各種方式向國中端傳達該科相關訊息。也請同仁未來在設備

及師資等一同協助食品加工科未來的發展。 

四、開學後將面臨每 4 年的特教評鑑，請同仁積極配合並審視各項自評表、評鑑指標內容及

佐證資料等資料的正確性。 

五、「風聲雨聲教學聲，聲聲入耳；處事科事學校事，事事關心」：將風聲雨聲等干擾轉化成

正向的接受融合；學校的事即是大家的事，遇(預)見舉手之勞的就處理一下，例如落水

孔積了落葉，隨手清一下，即可避免積水，如無法解決的就轉知相關單位協助，共同打

造具凝聚力的團隊。 

六、轉型有各種型態，除科名外也可以課程轉型，但仍要發展特色吸引學生，才能讓明年招

生有所成長。 

七、基於業務所需，請同仁務必紀錄存參食品加工科的核定文號。 

八、數位發展部成立後，對於資安要求力度會越廣越深，我們應該努力的將校務行政系統向

上集中，以避免資安問題產生。 

九、今年生輔組長業務不變但改由一般教師兼任，是一項重大變動，而惇斌組長在校角色為

何？學生生活作息、集合放學及朝會地點調整在活動中心等都應讓同仁了解。 

十、實習處新學年度第 1 次各科務會議，請務必協調本人時間，因需與各科討論發展相關事

宜，另通常會結合教學研究會，故請教務處協助提醒。 

十一、加強宣導符合 112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的 2 班，平時對學生做好心理建設，建立

正確的關念，也請崑山科大及東陽多辧幾場與學生接觸的機會，以降低學生對實習認

知的差距。 

十二、重申：本學年起辦理校內運動會，不再邀請外賓；校慶結合園遊會於週六舉行，再邀

請外賓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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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請總務處於北院圍牆設置違反校規教示告示及清理北院後門積葉，日後在人手力充足

下可考慮由此門疏導學生進出校園。 

參、各處室工作報告 

【秘  書】 

一、請各處室定期更新學校、處室網頁內容及其相關表件連結等資料以利師生、家長及校外

民眾獲取本校最新資訊。 

二、請業務承辦人務必注意公文簽核時程，辦理完後也請記得歸檔存查。 

三、112學年度申請「引進外籍英文教師計畫」核定公文於7月31日來函，承辦學校將改由鳳

山工商接手辦理；本校外師計畫現階段正與新聘外師進行簽約事宜。 

【教務處】 

一、關於 112 學年度免試入學新生入學報到，已於 7 月 14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辦理完成，感

謝相關單位的協助。 

二、依教育部 112 年 7 月 1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20092801 號函，本校「化工科預計於 113 學年

度科班調整為食品加工科」案核定通過。 

三、教務處 111 學年度業管之計畫案，皆已執行完畢，各計畫案皆能達到執行率要求，感謝

各單位之協助，目前正進行結案報告及結算文件，再請大家多多協助，帶完結後後另案

簽請獎勵。 

四、教務處 112 學年度業管之相關計畫案，將陸續提供紙本計畫書給各承辦單位，各單位已

可以開始執行，動之相關經費。 

(一)關於 112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計畫案，核定經費 211萬元。 

(二)關於 112 學年度完全免試資源挹注計畫案，核定經費 125萬元。 

(三)關於 112 學年度課綱前導學校計畫申，核定經費 60萬元。 

(四)關於 112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與大專校

院協作共好計畫」計畫，核定經費 23萬元。 

(五)關於 112 學年度「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計畫」案，核定經費

50萬元。 

(六)關於 112 學年度部份領域課程雙語教學實施計畫，核定 38萬 2千元。 

(七)關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學年度補助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進用

編制外代理教師及行政人力計畫，核定經費 121萬 3,339元。 

(八)關於 112 年度「推動中小學數位精進方案」，核定經費 31萬 2千元。 

五、TANET 臺南區網中心成功大學，資安稽核發現本校網站需改善項目：(1)會議資料資料

請適當刪除(保留 5 年內即可)。(2)注意網站上人名遮罩原則。 

【學務處】 

一、性平三法於 112年 7月 28日完成三讀，相關修正後之規定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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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當日上午 8 時至 8 時 20 分預計召開高一新生始業輔導導師

工作說明會，請各處室主任列席，針對需要新生訓練期間導師協助事項，進行說明，

若有不克參加者，請派員代理。 

三、8 月 14 日（星期一）返校日流程如學務處附件 1，各處室如有相關資料需要發放，可善

加利用。 

四、返校日、新生訓練及銜接教育課程皆提供專車搭乘，搭車地點及時間表將於活動前 2 天

公告於學校網頁。 

五、本學年度起新生之制服及外套學號，由學校統一繡製完成後發放，待學號編碼完成後開

始繡製，預計需時 3週，此段期間高一新生可著學校統一製作之運動服裝到校，。 

六、暑假期間預計完成教學區拖把架之汰換，感謝總務處的協助。 

七、112學年度社團維持以線上選填志願方式進行。 

八、112學年度教室配置圖如學務處附件 2，請參閱。 

九、本學期申請臨時工作計畫，獲核定臨時工 1 名，執行期間自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 

十、112 學年度新住民子女國際交流計畫未獲補助，但新學期仍將持續推動日本及越南學校

之線上交流活動。 

十一、學務處茶水間雨天漏水已久，致影響紙類等回收物回收與清運，請總務處協助。 

十二、教學大樓各教室前的托把架，已與總務處討論，將於近期設置及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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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一、112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訂於 8 月 17 日（星期四）、8 月 18 日（星期五），將以實體

課程方式舉行。 

二、8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召開新生始業輔導籌備會，8 月 17 日（星期四）早上 8 時

至 8時 20分召開新生始業輔導導師工作說明會，請各處室主任列席。 

三、111 學年度社團相關指導老師正在協尋中，俟完成後將上簽呈彙報，以利開學後社團活

動之進行。 

四、111 學年度高三畢業旅行預計於 9 月 26 日（星期二）至 9 月 28 日（星期四）舉辦，行

程調查表將於開學後發放並回收。 

◎生輔組 

一、112 年 7 月份有 2 則校安通報，將持續加強學生法律常識教育、校外生活安全教育、性

別平等教育等宣導。 

二、112-1 學期開學後，8 月 30 日至 9 月 5 日為友善校園週，請同仁協助宣導反毒、反黑、

防制霸凌相關事項，以營造安全的學習環境。 

◎衛生組 

一、8月 30日(星期三)舉辦衛生環保工作會議，屆時通知有關同仁參加。 

二、9月 6日(星期三)衛生組幹部會議，請各班衛生及環保股長參加。 

三、9月 20日(星期三)高一健康檢查。 

四、9 月 27 日(星期三)舉辦環境教育研習，請全校員工至活動中心簽到(可登錄環境教育研

習時數)。未參加者可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觀看影片研習。(每年須接受環境教育 4 小

時) 

五、10月 30日至 11月 10日辦理「112學年度廁所美化綠化比賽」。 

六、回收時間為每天中午(雨天停止)，請勿在非回收時間將回收物放置於回收室門口。(玻

璃、塑膠杯蓋、碗蓋、塑膠湯匙、保麗龍不回收) 

七、請同仁幫忙檢查辦公室周邊是否有積水，避免孳生病媒蚊。另檢查盆栽種植情形，盆栽

下方底盆需移除，也不能種植水耕植物；洗手台皆放置肥皂供師生使用，若使用完畢，

可請學生至衛生組領取。 

◎體育組 
一、本校於 108 年 12 月第 1 次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改善教學環境體育器材設備新臺幣 350

萬元，110 年 3 月第 2 次提出計畫獲補助新臺幣 250 萬元，111 年 11 月第 3 次提出計畫

再次獲補助新臺幣 164 萬元，於 112 月 7 月 17 日完成驗收，場地位於學生宿舍 3 樓，

歡迎全校同仁至體育組登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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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宿舍 3樓鋼筋裸露(如圖三、四)、壁癌粉塵及 3至 5公分大小石塊掉落(如圖五、

六)，請學校協助修繕，以維護學生健康及一個安全之運動空間。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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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六 

三、目前本校舉重隊選手如下：資處三女 1人、化工二男 2人、普高二 1人、新生 2人。 

四、112年全國總統盃舉重錦標賽 112年 8月 22日至 112年 8月 28日於臺中市立大里高級

中學(台中市大里區國中路 365號)辦理比賽，本校報名高男高女各 2仁參加比賽。 

【總務處】 

一、一般教室(教學大樓、勤學樓)油漆粉刷工程、餐飲科西餐教室地坪整修案、教務處多功

能教室空間活化工程，目前皆依進度施工中。 

二、中正路圍牆及地坪整修工程已上網公告，預定於 8月 16日進行第 1次開標。 

三、學生制服及書包招標案已上網公告，預定於 8月 14日進行第 1次開標。 

四、112學年度學生專車租賃，已於 8月 1日進行第 2次開標，決標完成。 

五、112學年度第 1學期教科書，已於 8月 1日進行第 1次開標，決標完成。 

六、宿舍整修計畫申請案，國教署預定於 8月 8日上午 8時到校進行實地勘查。 

【實習處】 

一、112 學年實習處人員異動，僅有廣告設計科主任林靜瑩主任卸任，由陳俞廷主任擔任新

任廣告設計科主任；另外非山非市編制外行政人力計畫，本學年延續聘僱林佳韻擔任實

習處行政助理。 

二、餐飲科西餐實習工場地板修繕工程已於 7 月開始施工。 

◎實習組 

112 學年度國教署補助學生職場參觀校外實習計畫已核定，112 學年上學期共計 4

場、補助金額 5 萬 7,179 元，112 學年下學期共計 3 場、補助金額 4 萬 1,180 元。 

◎就業組 

一、112年度在校生工業類丙檢自辦術科檢定，已於 7月 4日(星期二)、7月 5日(星期三)2 日

在北院實習大樓電子、電機科檢定場辦理工業配線、工業電子職類術科檢定測驗辦理完

畢，術科檢定相關核銷流程進行中，預計 8 月 31 日前結案。 

二、111 學年度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目前均在成果填報

中，預計 8 月 31 日前結案。 

三、111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機電整合專班」，本校無學生參與計畫，計畫經費將全數

辦理繳回，預計 8 月 31 日前辦理完成。 

四、112 學年度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核定通過補助實習材料費 25 萬 9,400 元、專業證

照訓練材料費 10 萬元、證照考試報名費 8 萬 4,000 元，總經費合計共 44 萬 3,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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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一、112學年度資源班學生，截至 112年 8月 3日止，統計共有 26名。1年級特教新生共 10

人，學習障礙 7人、智能障礙 1人、自閉症 1人、其他障礙 1人。 

二、目前特教評鑑已完成線上自評表填寫、並將雲端硬碟共用超連結 email 予台師大特教中

心。 

三、目前全校特教學生人數 26 位，依教育部國教署 112 年 7 月 20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120090725號函，辦理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班行政助理」招僱相關事宜。相

關簡章請上本校網站。 

四、112年 8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1時至 4時辦理 111學年度家庭教育輔導知能研習，研習

地點：本校 B１階梯教室。請全校教職同仁務必參與研習。當日邀請元品心理諮商所李

冠儀心理師，蒞校演講。主題：青春啊，青春—談性平事件處遇。 

【圖書館】 

一、 本校「111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部分領域課程雙語教學計

畫」業於 112 年 7 月 31 日前辦理完畢，執行率為 96.82%，計畫結餘款為新臺幣 4,041

元整，另依規定於期限內將本計畫成果及計畫結餘款函報國教署，辦理核結相關事宜。 

二、 本校 111學年度「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教學成效實施計畫」業於 112年 7月 31

日前辦理完畢，執行率為 97.02%，計畫結餘款為新臺幣 7,218元整，另依規定於期限內

將本計畫成果及計畫結餘款函報國教署，辦理核結相關事宜。 

三、 本校圖書館新進圖書 165 冊，於近期點收後進行上架及展示，預計 111 年 8 月 30 日起

開放本校師生借閱。 

四、 本校粉絲專頁(FB 及 IG)之管理員權限已開放各處室主任使用，請各處室同仁協助刊登

本校師生競賽優異成果及活動成果等相關資訊，另限時動態功能可刊登即時訊息，提醒

或通知本校學生關注留意，亦可多加使用。 

FB：           IG：  

【人事室】 

一、本校112學年度經校長核定教師兼行政職務情形如下： 

    秘書何明峰、教務處主任林照庭、學生事務處主任徐順乾、總務處主任黃冠霖、實習處

主任龍維明、輔導室主任呂敏菁、圖書館主任李瑜釗 

    教學組長蘇冬真、註冊組長李曜宗、設備組長謝熹銣、體育組長陳淑眞、訓育組長王佑

甄、衛生組長呂明怡、生活輔導組長鍾智雄、實習組長吳麗虹、就業輔導組長張庭瑋、

教師兼代電子科主任吳勝福、電機科主任彭旭廷、化工科主任張惠卿、教師兼代資料處

理科主任陳秀貞、餐飲管理科主任柯淑偉、廣告設計科主任陳俞廷 

二、112學年度新進專任教師情形如下： 

    英文科(介聘)：張芝榕師、數學科(教甄)：鍾智雄師、廣告設計科(教甄)：陳蕾安師、

餐飲管理科(教甄)：陳科均師。 

三、112學年度代理教師遴聘情形如下： 

    資料處理科：吳正詠師、餐飲管理科：韋邑憲師、輔導科：林杏美師、國文科：葉佳琪
師、體育科：郭婉君師。寒暑假期間各處室業務如需人力支援可洽請代理教師協助。 

https://www.instagram.com/ycvs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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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本校112學年度職務(業務)代理順位一覽表1份(如人事室附件)，如有需修正者請各
該所屬處室協調後，將職務代理名單送人事室修正。 

五、茲訂於本(112)年 8月 28日(星期一)辦理本校 112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座談會，各處室

如欲提供新進同仁參閱資料，請於本(112)年 8月 21日(星期一)前以電子郵件寄至人事

室彙整。 

【主計室】 

一、本(111)學年度已結束，應請各單位注意各計畫執行及結算期限，務必於規定期限內完

成經費報支核銷，並製作收支結算表送至本室辦理結算，若須繳回計畫餘款，亦請於期

限內辦理繳回。 

二、112 學年度相關計畫已陸續開始申請並送審，惠請各承辦單位於計畫核定通過後，將計

畫書或計畫經費概算表送至本室，俾利於會計系統建立計畫檔執行。 

三、截至 112 年 8 月 4 日資本門計畫執行率如主計室附件。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專任教師：李翊銘、曹予珈師、張芝榕師及李建助師，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
擬於 112 學年度每學期每周，給予減授時數共 24 節，詳如說明。 

說明： 

一、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八條第一項辦理。 

二、旨揭三位專任教師協助辦理行政業務及擬給予減授時數如下： 

(一)李翊銘師：辦理國中技藝班業務、實用技能班業務、普通科課務相關事宜、教師社

群業務；擬減授 9 節課。 

(二)曹予珈師：辦理國中端職涯體驗活動、學生各種管道升大學事務工作、學生各種管

道升科技大學事務工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業務；擬減授 9 節課。 

(三)張芝榕師：辦理學生重補修業務、學生選課業務；擬減授 5 節課。 

(四)李建助師：協助辦理食品加工科設立案；擬減授 1 節課。 

三、本校 112 學年度全校每週減授總節數上限為 36 節，其中擔任學科召集人(國、英、數、

社、自、藝)各減 2 節共 12 節，說明二所列三位教師則計減授 24 節，總和 36 節。 

四、綜上說明，請惠予同意辦理旨揭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提請討論。  

說明：擬訂草案如提案附件。 

決議：按討論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同日上午 12時。 

  

file:///D:/文書組備份/112學年會議資料/11201/112-1行事曆(草案)-開會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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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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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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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附件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職務(業務)代理順位一覽表(112學年度) 

處室名稱 校   長   室 

職稱 姓名 
第一順位職務代理  第二順位職務代理 第三順位職務代理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校長 徐震魁 教務主任 林照庭 學務主任 徐順乾 總務主任 黃冠霖 

秘書 何明峰 教務主任 林照庭 學務主任 徐順乾 總務主任 黃冠霖 

處室名稱 教   務   處 
教務 

主任 
林照庭 教學組長 蘇冬真 註冊組長 李曜宗 設備組長 謝熹銣 

教學 

組長 
蘇冬真 註冊組長 李曜宗 設備組長 謝熹銣   

註冊 

組長 
李曜宗 設備組長 謝熹銣 教學組長 蘇冬真   

設備 

組長 
謝熹銣 教學組長 蘇冬真 註冊組長 李曜宗   

幹事 顏郁玲 幹事 李亞螢 書記 陳少義   

幹事 李亞螢 幹事 顏郁玲 書記 陳少義   

書記 陳少義 幹事 李亞螢 幹事 顏郁玲   

處室名稱 學   務   處 
學務 

主任 
徐順乾 訓育組長 王佑甄 衛生組長 呂明怡 體育組長 陳淑眞 

主任 
教官 

羅榮宗 生輔組長 鍾智雄 教官 陳惇斌   

訓育 
組長 

王佑甄 衛生組長 呂明怡 體育組長 陳淑眞 生輔組長 鍾智雄 

衛生 
組長 

呂明怡 訓育組長 王佑甄 體育組長 陳淑真 生輔組長 鍾智雄 

體育 
組長 

陳淑眞 衛生組長 呂明怡 訓育組長 王佑甄 生輔組長 鍾智雄 

生輔 
組長 

鍾智雄 主任教官 羅榮宗 教官 陳惇斌   

教官 陳惇斌 生輔組長 鍾智雄 主任教官 羅榮宗   

訓育 
管理員 

沈侑衛 生輔幹事 黃秋香 護理師 李佩玲   

生輔 
幹事 

黃秋香 
訓育 
管理員 

沈侑衛 護理師 李佩玲   

幹事 
(舍監) 

蘇麗月 學務創新人力 黃國欽 學務創新人力 歐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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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創新人力 黃國欽 教官 陳惇斌 生輔組長 鍾智雄   

學務創新人力 歐穎達 學務創新人力 黃國欽 教官 陳惇斌   

護理師 李佩玲 
訓育 
管理員 

沈侑衛 生輔幹事 黃秋香   

處室名稱 總   務   處 
總務 

主任 
黃冠霖 庶務組長 林財旺 文書組長 林美雲 出納組長 方惠美 

庶務 

組長 
林財旺 文書組長 林美雲 出納組長 方惠美   

文書 

組長 
林美雲 出納組長 方惠美 庶務組長 林財旺   

出納 

組長 
方惠美 庶務組長 林財旺 文書組長 林美雲   

財產 

管理 
陳弘晉 高壓技士 林晉弘 管理員 張惠雅 庶務組長 林財旺 

高壓 

技士 
林晉弘 管理員 張惠雅 財產管理 陳弘晉 庶務組長 林財旺 

管理員 張惠雅 財產管理 陳弘晉 高壓技士 林晉弘 庶務組長 林財旺 

處室名稱 實   習   處 
實習 

主任 
龍維明 實習組長 吳麗虹 就業組長 張庭瑋   

實習 

組長 
吳麗虹 就業組長 張庭瑋 實習主任 龍維明   

就業 

組長 
張庭瑋 實習組長 吳麗虹 實習主任 龍維明   

化工科 

主任 
張惠卿 

電子科 

主任 
吳勝福 

電機科 

主任 
彭旭廷   

電子科 

主任 
吳勝福 

電機科 

主任 
彭旭廷 

化工科 

主任 
張惠卿   

電機科 

主任 
彭旭廷 

電子科 

主任 
吳勝福 

化工科 

主任 
張惠卿   

資處科 

主任 
陳秀貞 

電子科 

主任 
吳勝福 

電機科 

主任 
彭旭廷 廣告設計科 陳俞廷 

餐飲管理

科 主 任 
柯淑偉 教師 邱淑慧 教師 陳淑玲 教師 胡瑞揚 

廣告設計

科 主 任 
陳俞廷 就業組長 張庭瑋 化工科主任 張惠卿 實習組長 吳麗虹 

化工科 

技士 
王貞雯 

化工科 

主任 
張惠卿 

電子科 

技佐 
郭瑞源 

電機科 

技士 
蔡輝國 

電子科 

技佐 
郭瑞源 

電機科 

技士 
蔡輝國 

化工科 

技士 
王貞雯 

資處科 

技士 
吳建福 

電機科 

技士 
蔡輝國 

電機科 

主任 
彭旭廷 

電子科 

技佐 
郭瑞源   

資處科 吳建福 資處科 陳秀貞 電子科 郭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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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士 主任 技佐 

處室名稱 圖   書   館 
圖書館

主任 
李瑜釗 幹事 朱明媛 

輔導 

主任 
呂敏菁 秘書 何明峰 

幹事 朱明媛 
圖書館 

主任 
李瑜釗 幹事 顏郁玲   

處室名稱 輔   導   室 
輔導 

主任 
呂敏菁 教師 林圻翰 教師 楊士毅 圖書館主任 李瑜釗 

處室名稱 主   計   室 
主計 

主任 
沈家瑜 

主計室 

組員 
吳明銓 

人事室 

主任 
黃菁萍 人事室組員 鄭晴溱 

主計室

組員 
吳明銓 主計主任 沈家瑜 

人事室 

組員 
鄭晴溱 人事室主任 黃菁萍 

處室名稱 人   事   室 
人事室

主任 
黃菁萍 

人事室 

組員 
鄭晴溱 主計主任 沈家瑜 

主計室 

組員 
吳明銓 

人事室

組員 
鄭晴溱 

人事室 

主任 
黃菁萍 

主計室 

組員 
吳明銓 主計主任 沈家瑜 

備    註 

1.各職務代理人經所屬單位主管依權責核定後送人事室登記。 
2.職務或代理人有異動時，請隨時更新填送人事室備查。 
3.依據國教署 109.12.21臺教國署人字第 1090156979號函略，公立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兼任一級單位總務主任或二級單位組長…，其差假期間如依規定奉
派由職員代理該兼任行政職務，其代理期間主管職務加給之支給請參照前開
原人事局 99年 3月 15日書函及教育部 99年 5月 13日函規定辦理。 

4.依上開規定，教師兼行政職務同仁如有連續十個工作日以上不在勤者，應預
先專案簽請校長核准由本職為教師之人員代理其職務，其主管加給之給與，
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自實際代理之日起，依代理職務之職等支給（代
理人與被代理人之主管加給均可領取）。 

5.依「護理人員法」第 37條規定：「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護理人員業
務者，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因
此，護理師差假期間之護理專業工作，學務處應另覓合格護理人員代理（學
務處排定之職務代理人僅能代理一般行政工作，不得代理護理專業工作）。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L00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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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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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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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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